附件1：
西湖区2022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网报注意事项
一、请申请人在网报之前先扫码加入相应的钉钉群，我们的认定工作信息，通知要求、材料上交等都会在群里发布：
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资钉钉群号为：975002939;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教资钉钉群号为：513000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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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小幼钉钉群975002939二维码) (高中中职钉钉群5130003146二维码)
二、网报时间(10月9日～10月31日)内，申请人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登录时分为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和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两类，不同类别的申请人网上报名的入口不同。
三、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同时进行最高学历毕业证书(非学位证书)、普通话证书、高校在校生的网上核验。核验没有通过的，需发证书原件扫描件pdf到邮箱，初中小幼邮箱号3565927521@qq.com。高中中职邮箱号2375153184@qq.com。
四、符合西湖区初中教师、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现场确认点选“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不符合西湖区认定条件的，请勿选“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为确认点”，否则将予以退回。
符合杭州市高中教师、中职教师和中职实习老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可以任选一个区作为确认点，以体检医院方便为首选。
五、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后，须点击“提交”，系统提示为待审核状态(一直会持续到11.15日受理后)。
六、申请人须妥善保管个人密码及报名号，以便查询及修改个人信息(网报结束后个人信息将无法修改)。
附件2：体检注意事项及具体安排
 
	下载体检表
	体检表请在钉钉群或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右上角“资料下载”栏中下载，单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粘贴上1寸白底证件照。另外一张照片(请背面写好姓名+申请资格种类+学科+电话例如“张X+初中+英语+13XXXXXXXXX”)带到体检医院交给现场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体检表与中小学教师资格体检表不同，请仔细确认下载。

	体检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又名：浙江省中山医院)。杭州市莫干山路219号，文三路与莫干山路交界处，3号楼二楼体检中心。
说明：因医院大楼施工，院内停车受限，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地铁2号线沈塘桥C口出或公交车密渡桥路口下均可到达。

	体检时间
	申请初小幼教师资格人员：11月4日;上午7:30-9：30(9：30停止抽血)。
申请高中、中职教师资格人员：11月7日。上午7:30-9：30(9：30停止抽血)。
特别提醒： 特殊时期进入医院后请配合亮码、测温、佩戴口罩;如有发热、咳嗽等不适情况，建议发热门诊就诊排除。

	体检程序
	体检中心办公室报到→领取体检条码(凭体检表和身份证)→缴费(一楼门诊处、费用自理)→进行体检→上交体检表和制证一寸照→结束离开

	体检要求
	1.体检当天空腹，请注意近期药物使用，饮食清淡，注意休息。体检前一天22:00后禁食及禁含糖饮料。
2.申请人需参加相关体检所有项目(如胸透等)，缺项目将无法认定，请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安排。
3.体检需要复查者和不合格者，由医院体检中心电话通知(请近期不要安排外出，保持电话畅通)。
4.带上医保卡，以便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有需要进一步检查者，可使用医保卡支付增加项目的检查费。

	其他事项
	1.《体检表》按要求自行下载，并填写个人信息，粘好照片。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请在姓名右边注明“未婚”或“已婚”。
2.孕妇请第一时间跟医生说明已经怀孕。
3.用黑或蓝水笔填写身份证号码、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既往病史等五项内容并确认签名。
4.体检结果由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统一从医院取回。

	
	


附件3：
电子材料提交清单
一、申请人网上报名后，相关材料核验未全部通过或平台无信息的，须将相应材料的扫描件发送至西湖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邮箱：高中、中职2375153184@qq.com，初中、小学、幼教3565927521@qq.com。所有持浙江省外身份证的申请人必须要发送身份证(正、反面合成一张A4纸大小后)扫描件PDF至相应邮箱。
二、申请人所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原件扫描件PDF，文件名称为“申请人姓名+申请类别+联系电话+种类”(例如：张X+初中+13xxxxxxxxx+身份证)。请勿提交压缩包，如有多个文档请逐一添加PDF。
三、电子材料提交清单：
1.身份证正、反面合成一张A4纸大小扫描件PDF(所有持浙江省外身份证的申请人需提供);
2.学历证书(不需要学位证书)扫描件PDF(中国教师资格网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供);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扫描件PDF(中国教师资格网核验未通过的申请人提供);
4.西湖区辖区驻地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人事关系证明扫描件(须由所属部队或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证明格式依该部队或单位的规定而定);
5.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扫描件(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申请人需提供);
6. 其它因特殊情况致公共数据平台末取得核验材料，由认定受理机构另行通知。
以下材料仅2011年及以前入学、未取得过教师资格证书且未取得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的师范类毕业生提供：
(7)毕业成绩单扫描件(由档案管理部门注明复印自原件，并加盖公章);
(8)教育教学实习表扫描件(由档案管理部门注明复印自原件，并加盖公章);
(9)师范生证明扫描件(1999年及以后入学的高等教育师范生需提供，如申请人属浙江省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由毕业学校教务处出具;属浙江省以外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由毕业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师范处或学生处出具);
(10)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证明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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